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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10日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啟德體育園區的規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啟德體育園區提供背景資料，並重點概述

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對該體育園區提出的

主要關注事項。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在 2012年 11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所

述，體育普及化、體育精英化，以及體育盛事化是政府發展本

港體育的三個策略。  
 
3.  儘管政府一直致力提供體育設施，以配合其發展體育的

政策目標和切合個別地區居民的需要，但香港的公共體育設施

仍然不足。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單就九龍東 (包括九龍

城、觀塘及黃大仙 )而言，仍欠兩個運動場及4個室內體育館。現

有可舉辦國際級體育項目的場地亦沒有足夠的座位及缺乏適當

的支援設施。  
 
4.  啟德發展計劃的願景是在維港畔締造一個富有特色、朝

氣蓬勃、優美動人及與民共享的啟德。啟德發展計劃的總規劃

面積超過 320公頃，分為 6個主要分區，即啟德城中心、體育場

館區、都會公園、跑道休閒區、旅遊及休閒中心，以及南停機

坪角。其中，擬建的多用途體育場館會成為維多利亞港畔另一

新地標，其發展將會與都會公園相融合。  
 



5.  按照工程計劃，啟德體育園區的高質素公共體育設施將

可減輕本港缺乏舉辦國際大型賽事場地的問題，同時亦提供主

要給公眾日常使用的運動場地及休憩用地，集公共體育設施、

休憩用地、公園設施，以及零售和餐飲店舖於一身的體育園，

每星期七天全日開放，供公眾人士享用。  
 
 
啟德體育園區建議的設施 

 
6.  啟德體育園區建議的設施包括  ⎯⎯  
 

(a) 一個設有 50 000個座位及可開合上蓋的體育館，以

便 全 天 候 舉 辦 各 類 大 型 國 際 體 育 賽 事 及 文 娛 活

動，以及減少如舉行大型音樂會等活動可能造成的

噪音滋擾；  
 

(b) 一個設有 5 000個固定座位的公眾運動場，可供市民

緩步跑、進行田徑訓練和賽事，以及舉辦足球和欖

球比賽；  
 
(c) 一個室內體育館，場內除設有 4 000個固定座位的主

場外，另備可容納 400名觀眾的副場，可進行籃球、

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和武術等運動；  
 
(d) 老幼咸宜的公園設施，例如兒童遊樂場、太極區和

健身站；  
 
(e) 面積不少於 10 000平方米的辦公空間；及  
 
(f) 面積不少於 31 500平方米的商用空間，可容納多種

零售及餐飲店鋪。  
 
 
委員的關注事項 

 
7.  在 2012年 11月 9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

委員簡介啟德體育園區計劃的最新發展，以及該項工程的建議

規模、設施及推行計劃。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完成體育園區

的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並正考慮該項工程計劃的採購及融資

安排。委員在該次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

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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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體育園區納入啟德發展計劃  
 
8.  鑒於本港面對缺乏符合舉辦大型體育比賽國際標準及可

供市民使用的體育場館／設施，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進行相

關規劃及發展程序，以期使體育園區得以早日完成。他們關注

到政府當局會否及如何確保體育園區的擬建設施可以滿足體育

界及市民大眾兩者的需要和期望，以及會如何把該等設施提升

至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所需要的標準。  
 
9.  政府當局表示，擬建的啟德體育園區會成為香港市民的

主要體育公園，並會設有高質素的公共體育設施，可以紓緩本

港缺乏用作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場地的問題。體育園區將會

是香港歷來最大型的體育工程，因此，在推行時需要仔細規劃。

在設計和規劃的過程中，政府當局會就擬建設施的具體佈局及

設計徵詢體育界、各持份者和市民大眾的意見，以確保體育園

區可符合體育界及社會各界的需要。  
 
10.  雖然大部分委員對發展啟德體育園區的建議表示支持，

但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把體育園區納入經核准的啟德規劃大

綱圖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當局未有善用興建體育園區的選

址，以解決東南九龍現時缺乏土地作住宅及社區發展的問題。  
 
11.  委員亦關注到擬建的體育園區會否接駁至安全、有效率

及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統，從而得以應付前往體育園區內各項設

施 (尤其是主場館 )的大量觀眾。一個設有 50 000個座位並為舉辦

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及文娛活動而設計的體育館，必需與安全、

有效率及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統連接。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興

建中的沙中線是一項顧及全港的策略性鐵路計劃，其中有兩個

車站將會非常鄰近啟德發展區，因而令該處成為發展體育園區

的理想地點。 

 
體育園區工程計劃的財務安排  
 
12.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其在 2011年委託顧問就體育園區

的建設與融資方式進行研究所提出的建議的詳情。部分委員對

體育園區工程計劃的財務可行性表示關注，並擔心若政府未能

善用園區內提供的設施，該項工程計劃可能會成為大白象。據

政府當局所述，該項顧問研究尚未有定稿。政府當局向委員保

證，當局為該計劃作全盤規劃時，會詳細研究顧問的建議，並

會就此計劃的發展與啟德發展區內其他基建工程作出協調。為

確保可滿足體育界及公眾的需要，政府當局會繼續就體育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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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採購安排、詳細規劃及設計、管理等各方面諮詢體育界、區

議會及市民大眾。  
 
13.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顧問研究初步建議採用 "設計、興

建及經營 "模式推展該項工程計劃，因為該模式將有助確保體育

園區從規劃、設計及建造階段便已考慮到長遠營運的效益。 "設
計、興建及經營 "是本地及國際大型基建工程常用的模式，一般

會委托一個由從事不同領域工作的若干公司組成的財團負責進

行。  
 
14.  鑒於顧問研究曾建議就擬議體育園區採用公私營機構合

作模式，部分委員擔心若該計劃採用此融資模式，體育園區可

能會被大財團操控，而政府亦可能會向商界輸送利益。他們詢

問有關顧問是否已考慮過體育園區各個財務方案，才認為公私

營機構合作模式是最可取的方案。據政府當局所述，顧問研究

只是作出初步建議，認為該項目適合採用公、私營界別合作方

式的財務及融資安排，以期在效率及創新方面達至最佳效果。

雖然現時尚未就採購和融資方案作出決定，但政府當局會研究

顧問所提建議及向體育委員會和相關政策局徵詢意見，然後才

推展該計劃。  
 
體育設施的使用率  
 
15.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以確保體育園區的

新場館及體育設施得以充分善用，以及當局會否採用分級收費

結構，讓本地體育團隊／協會以較低及可負擔的費用使用該等

場地／設施。政府當局表示，為提升體育園區各項擬建體育設

施的使用率及使該等設施獲得充分使用，政府會繼續推動學校

體育、公眾體育及精英體育。高質素的公共體育設施、休憩用

地及公園設施將每星期七天全日開放，供公眾人士享用。除了

提供一個設有 50 000個座位的場館以供舉辦各類大型國際體育

賽事及文娛活動外，擬議的體育園區亦會包括一個設有 5 000個
固定座位的公眾運動場，可供運動員進行訓練及比賽，以及舉

辦足球和欖球比賽。  
 
 
最新發展 

 
16.  政府當局將於 2014年 1月 10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當局為體育園區進行前期工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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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7.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月 3日  



附錄  
 
 

啟德體育園區的規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年10月16日
(議程第 I項 ) 

 

會議議程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1年10月14日
(議程第 III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2012年10月24日
 

馬逢國議員就 "啟德體育

園區 "提出的書面質詢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2年11月9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4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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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a/agenda/ha201110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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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1101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ha/minutes/ha20111014.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0/24/P201210240410.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0/24/P2012102404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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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CB2/PL/HA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4年1月10日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啟德體育園區的規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啟德體育園區提供背景資料，並重點概述民政事務委員會(下稱"事務委員會")委員對該體育園區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背景

2.

據政府當局在2012年11月向事務委員會提供的資料所述，體育普及化、體育精英化，以及體育盛事化是政府發展本港體育的三個策略。

3.

儘管政府一直致力提供體育設施，以配合其發展體育的政策目標和切合個別地區居民的需要，但香港的公共體育設施仍然不足。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單就九龍東(包括九龍城、觀塘及黃大仙)而言，仍欠兩個運動場及4個室內體育館。現有可舉辦國際級體育項目的場地亦沒有足夠的座位及缺乏適當的支援設施。

4.

啟德發展計劃的願景是在維港畔締造一個富有特色、朝氣蓬勃、優美動人及與民共享的啟德。啟德發展計劃的總規劃面積超過320公頃，分為6個主要分區，即啟德城中心、體育場館區、都會公園、跑道休閒區、旅遊及休閒中心，以及南停機坪角。其中，擬建的多用途體育場館會成為維多利亞港畔另一新地標，其發展將會與都會公園相融合。

5.

按照工程計劃，啟德體育園區的高質素公共體育設施將可減輕本港缺乏舉辦國際大型賽事場地的問題，同時亦提供主要給公眾日常使用的運動場地及休憩用地，集公共體育設施、休憩用地、公園設施，以及零售和餐飲店舖於一身的體育園，每星期七天全日開放，供公眾人士享用。

啟德體育園區建議的設施


6.

啟德體育園區建議的設施包括 (( 

(a)
一個設有50 000個座位及可開合上蓋的體育館，以便全天候舉辦各類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及文娛活動，以及減少如舉行大型音樂會等活動可能造成的噪音滋擾；

(b)
一個設有5 000個固定座位的公眾運動場，可供市民緩步跑、進行田徑訓練和賽事，以及舉辦足球和欖球比賽；

(c)
一個室內體育館，場內除設有4 000個固定座位的主場外，另備可容納400名觀眾的副場，可進行籃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和武術等運動；

(d)
老幼咸宜的公園設施，例如兒童遊樂場、太極區和健身站；

(e)
面積不少於10 000平方米的辦公空間；及

(f)
面積不少於31 500平方米的商用空間，可容納多種零售及餐飲店鋪。

委員的關注事項

7.

在2012年11月9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啟德體育園區計劃的最新發展，以及該項工程的建議規模、設施及推行計劃。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完成體育園區的初步技術可行性研究，並正考慮該項工程計劃的採購及融資安排。委員在該次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把體育園區納入啟德發展計劃

8.

鑒於本港面對缺乏符合舉辦大型體育比賽國際標準及可供市民使用的體育場館／設施，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快進行相關規劃及發展程序，以期使體育園區得以早日完成。他們關注到政府當局會否及如何確保體育園區的擬建設施可以滿足體育界及市民大眾兩者的需要和期望，以及會如何把該等設施提升至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所需要的標準。

9.

政府當局表示，擬建的啟德體育園區會成為香港市民的主要體育公園，並會設有高質素的公共體育設施，可以紓緩本港缺乏用作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場地的問題。體育園區將會是香港歷來最大型的體育工程，因此，在推行時需要仔細規劃。在設計和規劃的過程中，政府當局會就擬建設施的具體佈局及設計徵詢體育界、各持份者和市民大眾的意見，以確保體育園區可符合體育界及社會各界的需要。

10.

雖然大部分委員對發展啟德體育園區的建議表示支持，但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把體育園區納入經核准的啟德規劃大綱圖是一個嚴重錯誤，因為當局未有善用興建體育園區的選址，以解決東南九龍現時缺乏土地作住宅及社區發展的問題。

11.

委員亦關注到擬建的體育園區會否接駁至安全、有效率及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統，從而得以應付前往體育園區內各項設施(尤其是主場館)的大量觀眾。一個設有50 000個座位並為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及文娛活動而設計的體育館，必需與安全、有效率及可靠的公共交通系統連接。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興建中的沙中線是一項顧及全港的策略性鐵路計劃，其中有兩個車站將會非常鄰近啟德發展區，因而令該處成為發展體育園區的理想地點。

體育園區工程計劃的財務安排


12.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其在2011年委託顧問就體育園區的建設與融資方式進行研究所提出的建議的詳情。部分委員對體育園區工程計劃的財務可行性表示關注，並擔心若政府未能善用園區內提供的設施，該項工程計劃可能會成為大白象。據政府當局所述，該項顧問研究尚未有定稿。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為該計劃作全盤規劃時，會詳細研究顧問的建議，並會就此計劃的發展與啟德發展區內其他基建工程作出協調。為確保可滿足體育界及公眾的需要，政府當局會繼續就體育園區的採購安排、詳細規劃及設計、管理等各方面諮詢體育界、區議會及市民大眾。

13.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顧問研究初步建議採用"設計、興建及經營"模式推展該項工程計劃，因為該模式將有助確保體育園區從規劃、設計及建造階段便已考慮到長遠營運的效益。"設計、興建及經營"是本地及國際大型基建工程常用的模式，一般會委托一個由從事不同領域工作的若干公司組成的財團負責進行。

14.

鑒於顧問研究曾建議就擬議體育園區採用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部分委員擔心若該計劃採用此融資模式，體育園區可能會被大財團操控，而政府亦可能會向商界輸送利益。他們詢問有關顧問是否已考慮過體育園區各個財務方案，才認為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是最可取的方案。據政府當局所述，顧問研究只是作出初步建議，認為該項目適合採用公、私營界別合作方式的財務及融資安排，以期在效率及創新方面達至最佳效果。雖然現時尚未就採購和融資方案作出決定，但政府當局會研究顧問所提建議及向體育委員會和相關政策局徵詢意見，然後才推展該計劃。

體育設施的使用率

15.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以確保體育園區的新場館及體育設施得以充分善用，以及當局會否採用分級收費結構，讓本地體育團隊／協會以較低及可負擔的費用使用該等場地／設施。政府當局表示，為提升體育園區各項擬建體育設施的使用率及使該等設施獲得充分使用，政府會繼續推動學校體育、公眾體育及精英體育。高質素的公共體育設施、休憩用地及公園設施將每星期七天全日開放，供公眾人士享用。除了提供一個設有50 000個座位的場館以供舉辦各類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及文娛活動外，擬議的體育園區亦會包括一個設有5 000個固定座位的公眾運動場，可供運動員進行訓練及比賽，以及舉辦足球和欖球比賽。


最新發展


16.

政府當局將於2014年1月10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當局為體育園區進行前期工程的建議。

相關文件


17.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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